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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-6800

聯絡人：林怡君

電　話：02-7736-6714

受文者：東海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通字第1090028648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為協助家庭經濟收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學

生，如學生有就學貸款需求，請依下列說明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受疫情影響學生，請貴校協助事項如下：

(一)倘學生因疫情影響有未能如期申請就學貸款情事，請學

校視學生實際情形予以彈性延長其申請期程，並通知承

貸銀行，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對保及註冊繳費程序。

(二)另請學校加速就學貸款撥款程序，並於學期初代為墊支

申貸學生之書籍費、校外住宿費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

戶生活費貸款數額，以協助學生實際就學需求。

(三)請學校依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」第10

條及第11條規定協助宣導，如學生屆期還款時，因受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，致還款困難，可申請緩繳

本金，1次1年(次)，最多3年(次)，緩繳期間之利息由政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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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負擔，申請緩繳本金3年(次)後，如仍有緩繳需求，可

向承貸銀行專案申請緩繳期限延長，無須擔心還款問

題。

二、如對以上說明仍有相關疑義，本部洽詢單位如下：

(一)科技大學、技專校院：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游小姐(電話：

02-7736-6163)。

(二)一般大學校院：高等教育司林小姐(電話：02-7736-

6714)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國立空中大學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除外)

副本：臺灣銀行、台北富邦銀行、高雄銀行、臺灣土地銀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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